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1357號

原      告  久保美由紀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沈佳儀律師

            徐崧博律師

上 一人 之

複 代理 人  劉威宏律師 

            曾雋崴律師

被      告  陳韋萍 

訴訟代理人  陳頂新律師

複 代理 人  黃柏憲律師

            陳相懿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2年11月13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參拾萬元及自民國112年2月3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四十；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第一項原告勝訴部分，得為假執行，如被告以新臺幣

參拾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五、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甲、程序部分：

一、按民事事件涉及外國者，為涉外民事事件，應依涉外民事法

律適用法定其應適用本國或外國之法律。所稱涉外，係指構

成民事事件之事實，包括當事人、法律行為地、事實發生地

等連繫因素，與外國具有牽連關係者而言（最高法院105年

度台上字第1956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一國法院對涉外民

事法律事件有無一般管轄權即審判權，係依該法院地法之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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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為據。惟我國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並未就國際管轄權加以

明定，應類推適用民事訴訟法之規定（最高法院97年度台抗

字第185號裁定、96年度台上字第582號判決意旨參照）。又

因侵權行為涉訟者，得由行為地之法院管轄，為民事訴訟法

第15條第1項所明定；所謂行為地，凡為一部實行行為或其

一部行為結果發生之地皆屬之（最高法院56年台抗字第369

號裁定意旨參照）。本件原告為日本人及被告為中華民國國

民，原告主張被告與其配偶日本人久保敏晴有不當交往，侵

害其基於配偶之身分法益，情節重大，請求被告賠償非財產

上損害，其主張部分侵權行為之發生地在我國，本件為涉外

民事事件，關於由侵權行為而生之債涉訟之國際管轄權，應

類推適用民事訴訟法第2條第1項、第15條第1項、第22條規

定，認被告住所地及侵權行為地之法院俱有管轄權。依上開

說明，應認我國法院就本件有管轄權。

二、又按關於由侵權行為而生之債，依侵權行為地法；但另有關

係最切之法律者，依該法律，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第25條定

有明文。本件被告為我國人民，侵權行為結果發生地及部分

侵權行為發生地均在我國，原告主張部分侵權行為發生地在

我國，均如前述，綜觀上情，本件關係最切之法律為我國

法，兩造對於本件應以我國法為準據法，亦無爭執（見本院

卷第118頁），依上規定，應以我國法為本件侵權行為事件

之準據法。

乙、實體部分：　　

壹、原告主張：

一、原告與訴外人久保敏晴為夫妻，雙方於民國98年7月1日結

婚，迄今已逾14年，並育有2名未成年子女。惟久保敏晴97

年7月至000年00月間被派任至臺灣工作，約於101年7、8月

間，久保敏晴在臺灣某按摩店認識被告，兩人開始約會。久

保敏晴最一開始即已告知被告自己已婚，被告自始即知悉久

保敏睛之已婚身份。交往期間兩人會一起在外用餐、旅行、

住宿旅館。即使久保敏晴回國後，雙方仍繼續使用通訊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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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line保持聯絡、互傳曖昧訊息，只要久保敏晴至臺灣出差

或被告至日本旅行，兩人仍會碰面及發生性行為。根據久保

敏晴於111年12月26日自由意志下所提出之自白書，其與被

告於101年間至少有30次性行為、102年間有60次、103年間4

0次，於久保敏晴103年底回日本後至108年止,也至少發生20

次以上性行為，兩人在性交前後亦拍下許多不堪之相片。遲

至111年11月27日，原告因為調查久保敏晴在日本的另一段

婚外情時，久保敏晴才向原告坦承與被告此段不倫關係，除

有自白書坦承外，也提供其與被告間之line對話等，供原告

翻拍，其中還有被告傳送其胸部或生殖器照片給久保敏晴之

相本（名稱為「April 1」、「april」），明顯逾越一般男

女社交分際，原告始知悉久保敏晴與被告發生之不倫情節。

二、久保敏晴為原告之配偶，被告明知久保敏晴為有配偶之人，

竟仍與久保敏晴有男女朋友關係之交往行為，故意不法侵害

原告基於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顯已破壞原告婚姻共同生活

圓滿、安全、幸福之權利，被告故意不法侵害原告基於婚姻

關係而享有之夫妻身分法益甚明。原告與久保敏晴結婚長達

14年，對其情感相當深厚，久保敏晴工作繁忙,經常出差，

家務與子女之照顧都由原告一肩扛下，被告上開行為，已造

成原告及原告家人深受精神上痛苦，侵害原告基於婚姻關係

而享有之夫妻身分，屬情節重大。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

段、第195條第1項、第3項之規定，請求被告賠償精神慰撫

金70萬元。

三、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7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

翌日（112年2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

五計算之利息。且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貳、被告抗辯：

一、原告主張被告與久保敏晴發生150次性行為云云，無非係以

久保敏晴之自白書為其唯一論據，然久保敏晴與原告間仍有

配偶關係，而久保敏晴復因原告調查其在日本之婚外情，始

提出上開自白書。惟久保敏晴之自白是否出於自願、是否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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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洵屬有疑。就通訊軟體line對話部分，被告否認真正，

由於該對話發生在108年4月18日前後，不足以證明被告於原

告主張之交往期間明知原告為有配偶身分之人，原告應提出

通訊軟體line對話記錄截圖原本，以便被告確認對話之內容

是否遭刪改，至於line相本、對話中之照片，有露出臉的部

分，被告雖然不爭執為自己，但僅有身體或某部位之照片，

難以確認照片即是被告。就原告所主張被告與久保敏晴間曾

在101年發生30次性行為云云，則認為已罹於民法第197條之

消滅時效。

二、原告所舉證據，並無法證明被告於原告所主張之交往期間，

明知久保敏晴係有配偶之人，亦無從推認被告因此有侵害原

告與久保敏晴間婚姻關係之故意或過失，故被告不構成民法

第184條第1項前段及第195條第1項之侵權行為，原告請求無

理由等語，茲為抗辯。

三、並聲明：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且陳明：如受不

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免為假執行。

參、得心證之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與訴外人久保敏晴為夫妻，雙方於98年7月1

日結婚，迄今已逾14年，並育有2名未成年子女之事實，有

被告未爭執之我國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所認定之原告日本戶

籍本（見112年度中司移調字第272號卷第21-25頁），在卷

可憑，應屬可採。

二、原告復主張：其配偶久保敏晴97年7月至000年00月間被派任

至臺灣工作，約於101年7、8月間，久保敏晴在臺灣某按摩

店認識被告，兩人交換聯絡方式後開始約會。久保敏晴最一

開始即已告知被告自己已婚，被告自始即知悉久保敏睛之已

婚身份，於101年至108年間，被告明知久保敏晴為有配偶之

人，竟仍與久保敏晴有男女朋友關係之交往行為，期間在各

不定處發生性行為多次，被告故意不法侵害原告基於配偶關

係之身分法益，被告在對原告應負賠償之責等語，惟原告之

主張業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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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㈠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

任；又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

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

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此項規定於

不法侵害他人基於父、母、子、女或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而

情節重大者，準用之，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

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關於民事爭訟舉證責任分

配，依民事訴訟法第277條但書規定，受訴法院於個案決定

是否適用該條但書所定公平之要求時，應視各該具體事件之

訴訟類型特性暨待證事實之性質，審酌兩造所各自提出之人

證、物證等資料，並斟酌當事人所主張以證明度減低之方式

等因素，綜合全辯論意旨，定其應否減輕舉證責任。當事人

之一造依該方式提出相關之證據，本於經驗法則，可推知此

與事實相符者，自非不得認其已有提出適當之證明（最高法

院101年度台上字第1763號裁判意旨參照）。又夫妻雙方應

互負忠誠之義務，為法律所保護之法益，夫妻違反忠誠義務

行為本質上具高度隱密性，證據取得本極困難，是於審認遭

侵害配偶權一方所提證據是否具有相當證明力時，應參酌上

開說明，適度減輕舉證人之舉證責任。查：　

　⒈被告固否認原告所提手機翻拍照片（見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

2年度訴字第973號卷《下簡稱北院卷第 27頁》、本院卷第5

5-59頁）之形式上真正，然該等翻拍照片，屬具與文書相同

效用之物件，須以科技設備始能呈現其內容或提出原件有事

實上之困難者，依民事訴訟法第363條第2項規定，得僅提出

呈現其內容之書面並證明其內容與原件相符；無法提出者，

依民事訴訟法第363條第1項準用第353條第2項規定，由法院

依自由心證斷定該文書繕本或影本之證據力。原告所提手機

翻拍照片係呈現該手機內訊息之書面，因該等通訊內容具隱

密性且稍縱即逝，原告僅得即時翻拍以為舉證，其雖無法提

出該手機供勘驗，惟觀其所提照片，拍攝重點為手機呈現之

訊息內容，拍攝範圍及於該手機外框及周遭物品，翻拍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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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呈現手機螢幕顯示器之波紋均連續而未中斷，拍攝範圍之

亮度、色澤均自然且協調，足見照片拍攝之訊息內容未遭竄

改，該等照片與手機螢幕呈現之內容相符，自具證據力。被

告以原告未提出手機勘驗，否認其所提翻拍照片之形式上真

正，即無足採。

　⒉原告主張其配偶久保敏晴於101年7、8月間，在臺某按摩店

認識被告，兩人交換聯絡方式後開始約會，顯逾越一般男女

社交分際，侵害原告之配偶權至108年止。原告遲至111年11

月27日，原告因為調查久保敏晴在日本的另一段婚外情時，

久保敏晴才向原告坦承與被告此段不倫關係，除有自白書坦

承外，也提供其與被告間之line對話，供原告翻拍等情，業

據原告提出被告與久保敏晴於通訊軟體Line之108年4 月18

日對話紀錄翻拍照片（見北院卷第27頁）、被告與久保敏晴

旅行之照片（見北院第 29-39頁）、104年7月12-13日，被

告於line相本中建立之照片（見本院卷第55-59頁、北院卷

第169頁）等為證，審諸上開被告與久保敏晴旅行之照片

（見北院第29-39頁），被告與久保敏晴互動如情侶般親暱

相依，且於天燈上書寫「長長久久．．永遠愛妳」，而被告

傳送予久保敏晴之照片（名稱為「April 1」、「april」女

之相本 ），有彰顯被告胸部或生殖器照片特寫給久保敏

晴，明顯逾越一般男女社交分際，且已達破壞原告婚姻共同

生活圓滿、安全、幸福之程度，是原告主張被告與久保敏晴

於101年至000 年0 月間交往，為男女感情之交往，顯逾越

一般男女社交分際，已達破壞原告婚姻共同生活圓滿、安

全、幸福之程度，有侵害其配偶權之情事，應屬可採。

　⒊被告雖稱：其與久保敏晴於前述交往期間不知久保敏晴已

婚云云，惟依被告與久保敏晴108年4 月18 日前之通訊內容

（見北院卷第 27頁），被告向久保敏晴陳稱「你有老婆和

小孩」等語，足見被告與久保敏晴交往期間，明知久保敏晴

已婚無誤，被告事後辯稱不知久保敏晴已婚，顯係卸責之

詞，不足採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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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⒋又原告所提出久保敏晴之信用卡刷卡紀錄、旅館及機票訂購

紀錄（見北阮卷第 41-149頁），純為久保敏晴之相關消費

紀錄，與原告主張被告是否侵害配偶權無涉；原告所稱被告

與久保敏晴對話紀錄（見北院卷第 151-167頁），被告業已

否認其形式真正及內容之證明力，且該等對話內容縱使為

真，審諸該等對話內容，僅屬一般日常對話，尚難以該等對

話，為原告有利認定；至於原告依卷附久保敏晴之自白書

（見北卷第19-25頁）所載，主張被告與久保敏晴於101年間

至少有30次性行為、102年間有60次、103年間40次，於久保

敏晴103年底回日本後至108年止,也至少發生20次以上性行

為云云，惟前述自白書被告業已否認其形式真正及內容之證

明力，況該自白書縱使形式為真，亦為久保敏晴單方片面之

詞，尚難遽認其記載之內容為真實，附此載明。

  ㈡基上，被告上開與久保敏晴交往情節，依一般社會通念，顯

已逾越合宜之社交分際，足以破壞原告與久保敏晴間家庭共

同生活之互信基礎，並破壞夫妻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

福。揆諸前揭說明，自係不法侵害原告基於配偶及婚姻關係

之身分法益，而達情節重大之程度。原告主張其因被告侵權

行為，致精神上蒙受痛苦，請求被告賠償其所受非財產上損

害，洵屬有據。

  ㈢被告固辯稱：原告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已罹時效云

云，按「因侵權行為所生之損害賠償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

有損害及賠償義務人時起，二年間不行使而消滅，自有侵權

行為時起，逾十年者亦同。」民法第197條第1項定有明文。

　　惟被告係自101年間持續與久保敏晴男女交友至000 年0 月

間，而繼續侵害原告之配偶權，已如前述，而原告係於111

年11月27日，因為調查久保敏晴在日本的另一段婚外情时，

久保敏晴才向原告坦承與被告此段不倫關係，業為原告所陳

明，審諸原告於112年1月30日具狀起訴（見北院卷第9

頁），距原告知悉被告侵權行為之期間，未逾2年消滅時效

期間，被告復未舉證證明，原告行使請求有罹於時效之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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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被告為時效抗辯拒絕給付，於法無據。

三、不法侵害他人之人格權，被害人受有非財產上損害，請求加

害人賠償相當金額之慰撫金時，法院對於慰撫金之量定，應

斟酌實際加害情形、所造成之影響、被害人所受精神上痛苦

之程度、雙方之身分、地位、經濟狀況及其他各種情形，以

核定相當之數額（最高法院47年台上字第1221號、51年台上

字第223號及76年台上字第1908號判決意旨照）。而身分法

益與人格法益同屬非財產法益，上開有關人格法益受侵害酌

定慰撫金之標準，自得為衡量因身分法益受侵害所生損害賠

償金額之參考。查被告不法侵害原告基於配偶關係之身分法

益而情節重大，業如前述，原告在精神上自受有相當之痛

苦，其請求被告賠償其所受之非財產上損害，即屬有據。本

院審酌原告為大學畢業，現為家庭主婦，存款約為12萬元，

投資約為45,000元，名下無不動產（見本院卷第227頁）；

被告為科大畢業，現為餐飲業內勤，且名下無不動產，110

年薪資所得申報756,822元、111年薪資所得申報801,045元

，業據兩造陳明在卷，並有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

表、被告薪資申報資料明細（均見本院卷證物袋）附卷可

稽，兼衡兩造之身分、教育程度、家庭狀況、經濟狀況、社

會地位，被告侵害之手段、原告所受精神上痛苦程度等一切

情狀，認被告應賠償原告所受之非財產上損害，以30萬元為

適當。原告於此範圍之請求，自屬有據，應予准許。逾此範

圍之請求，並非適當，不應准許。

四、另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

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

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

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民法第229條第2項定

有明文。次按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

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又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

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五，同法

第233條第1項前段及第203條亦有明文。查原告對被告之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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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賠償債權，核屬無確定期限之給付，則依前揭規定，被告

自收受民事訴訟起訴狀繕本翌日(即112年2月3日，參北院卷

附第187頁送達證書)起負遲延責任，是原告主張被告應自11

2年2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給付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

之遲延利息，於法自屬有據。

肆、綜上所述，原告依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法律關係，請

求被告應給付原告30萬元，及自112年2月3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

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伍、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或免為假執行，經核原

告勝訴部分，所命給付金額未逾50萬元，應依民事訴訟法第

389條第1項第5款職權宣告假執行，被告聲請宣告免為假執

行，核無不合，爰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酌定相當之擔保

金額准許之。至原告敗訴部分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

請失所依據，併予駁回。

陸、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

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柒、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2 　月　　11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王金洲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2    月    11    日

                                    書記官  林奕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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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1357號
原      告  久保美由紀


訴訟代理人  沈佳儀律師
            徐崧博律師
上 一人 之
複 代理 人  劉威宏律師  
            曾雋崴律師
被      告  陳韋萍  
訴訟代理人  陳頂新律師
複 代理 人  黃柏憲律師
            陳相懿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2年11月1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參拾萬元及自民國112年2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四十；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第一項原告勝訴部分，得為假執行，如被告以新臺幣參拾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五、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甲、程序部分：
一、按民事事件涉及外國者，為涉外民事事件，應依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定其應適用本國或外國之法律。所稱涉外，係指構成民事事件之事實，包括當事人、法律行為地、事實發生地等連繫因素，與外國具有牽連關係者而言（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1956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一國法院對涉外民事法律事件有無一般管轄權即審判權，係依該法院地法之規定為據。惟我國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並未就國際管轄權加以明定，應類推適用民事訴訟法之規定（最高法院97年度台抗字第185號裁定、96年度台上字第582號判決意旨參照）。又因侵權行為涉訟者，得由行為地之法院管轄，為民事訴訟法第15條第1項所明定；所謂行為地，凡為一部實行行為或其一部行為結果發生之地皆屬之（最高法院56年台抗字第369號裁定意旨參照）。本件原告為日本人及被告為中華民國國民，原告主張被告與其配偶日本人久保敏晴有不當交往，侵害其基於配偶之身分法益，情節重大，請求被告賠償非財產上損害，其主張部分侵權行為之發生地在我國，本件為涉外民事事件，關於由侵權行為而生之債涉訟之國際管轄權，應類推適用民事訴訟法第2條第1項、第15條第1項、第22條規定，認被告住所地及侵權行為地之法院俱有管轄權。依上開說明，應認我國法院就本件有管轄權。
二、又按關於由侵權行為而生之債，依侵權行為地法；但另有關係最切之法律者，依該法律，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第25條定有明文。本件被告為我國人民，侵權行為結果發生地及部分侵權行為發生地均在我國，原告主張部分侵權行為發生地在我國，均如前述，綜觀上情，本件關係最切之法律為我國法，兩造對於本件應以我國法為準據法，亦無爭執（見本院卷第118頁），依上規定，應以我國法為本件侵權行為事件之準據法。
乙、實體部分：　　
壹、原告主張：
一、原告與訴外人久保敏晴為夫妻，雙方於民國98年7月1日結婚，迄今已逾14年，並育有2名未成年子女。惟久保敏晴97年7月至000年00月間被派任至臺灣工作，約於101年7、8月間，久保敏晴在臺灣某按摩店認識被告，兩人開始約會。久保敏晴最一開始即已告知被告自己已婚，被告自始即知悉久保敏睛之已婚身份。交往期間兩人會一起在外用餐、旅行、住宿旅館。即使久保敏晴回國後，雙方仍繼續使用通訊軟體即line保持聯絡、互傳曖昧訊息，只要久保敏晴至臺灣出差或被告至日本旅行，兩人仍會碰面及發生性行為。根據久保敏晴於111年12月26日自由意志下所提出之自白書，其與被告於101年間至少有30次性行為、102年間有60次、103年間40次，於久保敏晴103年底回日本後至108年止,也至少發生20次以上性行為，兩人在性交前後亦拍下許多不堪之相片。遲至111年11月27日，原告因為調查久保敏晴在日本的另一段婚外情時，久保敏晴才向原告坦承與被告此段不倫關係，除有自白書坦承外，也提供其與被告間之line對話等，供原告翻拍，其中還有被告傳送其胸部或生殖器照片給久保敏晴之相本（名稱為「April 1」、「april」），明顯逾越一般男女社交分際，原告始知悉久保敏晴與被告發生之不倫情節。
二、久保敏晴為原告之配偶，被告明知久保敏晴為有配偶之人，竟仍與久保敏晴有男女朋友關係之交往行為，故意不法侵害原告基於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顯已破壞原告婚姻共同生活圓滿、安全、幸福之權利，被告故意不法侵害原告基於婚姻關係而享有之夫妻身分法益甚明。原告與久保敏晴結婚長達14年，對其情感相當深厚，久保敏晴工作繁忙,經常出差，家務與子女之照顧都由原告一肩扛下，被告上開行為，已造成原告及原告家人深受精神上痛苦，侵害原告基於婚姻關係而享有之夫妻身分，屬情節重大。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第3項之規定，請求被告賠償精神慰撫金70萬元。
三、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7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112年2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且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貳、被告抗辯：
一、原告主張被告與久保敏晴發生150次性行為云云，無非係以久保敏晴之自白書為其唯一論據，然久保敏晴與原告間仍有配偶關係，而久保敏晴復因原告調查其在日本之婚外情，始提出上開自白書。惟久保敏晴之自白是否出於自願、是否屬實，洵屬有疑。就通訊軟體line對話部分，被告否認真正，由於該對話發生在108年4月18日前後，不足以證明被告於原告主張之交往期間明知原告為有配偶身分之人，原告應提出通訊軟體line對話記錄截圖原本，以便被告確認對話之內容是否遭刪改，至於line相本、對話中之照片，有露出臉的部分，被告雖然不爭執為自己，但僅有身體或某部位之照片，難以確認照片即是被告。就原告所主張被告與久保敏晴間曾在101年發生30次性行為云云，則認為已罹於民法第197條之消滅時效。
二、原告所舉證據，並無法證明被告於原告所主張之交往期間，明知久保敏晴係有配偶之人，亦無從推認被告因此有侵害原告與久保敏晴間婚姻關係之故意或過失，故被告不構成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及第195條第1項之侵權行為，原告請求無理由等語，茲為抗辯。
三、並聲明：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且陳明：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免為假執行。
參、得心證之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與訴外人久保敏晴為夫妻，雙方於98年7月1日結婚，迄今已逾14年，並育有2名未成年子女之事實，有被告未爭執之我國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所認定之原告日本戶籍本（見112年度中司移調字第272號卷第21-25頁），在卷可憑，應屬可採。
二、原告復主張：其配偶久保敏晴97年7月至000年00月間被派任至臺灣工作，約於101年7、8月間，久保敏晴在臺灣某按摩店認識被告，兩人交換聯絡方式後開始約會。久保敏晴最一開始即已告知被告自己已婚，被告自始即知悉久保敏睛之已婚身份，於101年至108年間，被告明知久保敏晴為有配偶之人，竟仍與久保敏晴有男女朋友關係之交往行為，期間在各不定處發生性行為多次，被告故意不法侵害原告基於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被告在對原告應負賠償之責等語，惟原告之主張業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查：
　㈠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又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此項規定於不法侵害他人基於父、母、子、女或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而情節重大者，準用之，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關於民事爭訟舉證責任分配，依民事訴訟法第277條但書規定，受訴法院於個案決定是否適用該條但書所定公平之要求時，應視各該具體事件之訴訟類型特性暨待證事實之性質，審酌兩造所各自提出之人證、物證等資料，並斟酌當事人所主張以證明度減低之方式等因素，綜合全辯論意旨，定其應否減輕舉證責任。當事人之一造依該方式提出相關之證據，本於經驗法則，可推知此與事實相符者，自非不得認其已有提出適當之證明（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1763號裁判意旨參照）。又夫妻雙方應互負忠誠之義務，為法律所保護之法益，夫妻違反忠誠義務行為本質上具高度隱密性，證據取得本極困難，是於審認遭侵害配偶權一方所提證據是否具有相當證明力時，應參酌上開說明，適度減輕舉證人之舉證責任。查：　
　⒈被告固否認原告所提手機翻拍照片（見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973號卷《下簡稱北院卷第 27頁》、本院卷第55-59頁）之形式上真正，然該等翻拍照片，屬具與文書相同效用之物件，須以科技設備始能呈現其內容或提出原件有事實上之困難者，依民事訴訟法第363條第2項規定，得僅提出呈現其內容之書面並證明其內容與原件相符；無法提出者，依民事訴訟法第363條第1項準用第353條第2項規定，由法院依自由心證斷定該文書繕本或影本之證據力。原告所提手機翻拍照片係呈現該手機內訊息之書面，因該等通訊內容具隱密性且稍縱即逝，原告僅得即時翻拍以為舉證，其雖無法提出該手機供勘驗，惟觀其所提照片，拍攝重點為手機呈現之訊息內容，拍攝範圍及於該手機外框及周遭物品，翻拍照片中呈現手機螢幕顯示器之波紋均連續而未中斷，拍攝範圍之亮度、色澤均自然且協調，足見照片拍攝之訊息內容未遭竄改，該等照片與手機螢幕呈現之內容相符，自具證據力。被告以原告未提出手機勘驗，否認其所提翻拍照片之形式上真正，即無足採。
　⒉原告主張其配偶久保敏晴於101年7、8月間，在臺某按摩店認識被告，兩人交換聯絡方式後開始約會，顯逾越一般男女社交分際，侵害原告之配偶權至108年止。原告遲至111年11月27日，原告因為調查久保敏晴在日本的另一段婚外情時，久保敏晴才向原告坦承與被告此段不倫關係，除有自白書坦承外，也提供其與被告間之line對話，供原告翻拍等情，業據原告提出被告與久保敏晴於通訊軟體Line之108年4 月18 日對話紀錄翻拍照片（見北院卷第27頁）、被告與久保敏晴旅行之照片（見北院第 29-39頁）、104年7月12-13日，被告於line相本中建立之照片（見本院卷第55-59頁、北院卷第169頁）等為證，審諸上開被告與久保敏晴旅行之照片（見北院第29-39頁），被告與久保敏晴互動如情侶般親暱相依，且於天燈上書寫「長長久久．．永遠愛妳」，而被告傳送予久保敏晴之照片（名稱為「April 1」、「april」女之相本 ），有彰顯被告胸部或生殖器照片特寫給久保敏晴，明顯逾越一般男女社交分際，且已達破壞原告婚姻共同生活圓滿、安全、幸福之程度，是原告主張被告與久保敏晴於101年至000 年0 月間交往，為男女感情之交往，顯逾越一般男女社交分際，已達破壞原告婚姻共同生活圓滿、安全、幸福之程度，有侵害其配偶權之情事，應屬可採。
　⒊被告雖稱：其與久保敏晴於前述交往期間不知久保敏晴已 婚云云，惟依被告與久保敏晴108年4 月18 日前之通訊內容（見北院卷第 27頁），被告向久保敏晴陳稱「你有老婆和小孩」等語，足見被告與久保敏晴交往期間，明知久保敏晴已婚無誤，被告事後辯稱不知久保敏晴已婚，顯係卸責之詞，不足採信。
　⒋又原告所提出久保敏晴之信用卡刷卡紀錄、旅館及機票訂購紀錄（見北阮卷第 41-149頁），純為久保敏晴之相關消費紀錄，與原告主張被告是否侵害配偶權無涉；原告所稱被告與久保敏晴對話紀錄（見北院卷第 151-167頁），被告業已否認其形式真正及內容之證明力，且該等對話內容縱使為真，審諸該等對話內容，僅屬一般日常對話，尚難以該等對話，為原告有利認定；至於原告依卷附久保敏晴之自白書（見北卷第19-25頁）所載，主張被告與久保敏晴於101年間至少有30次性行為、102年間有60次、103年間40次，於久保敏晴103年底回日本後至108年止,也至少發生20次以上性行為云云，惟前述自白書被告業已否認其形式真正及內容之證明力，況該自白書縱使形式為真，亦為久保敏晴單方片面之詞，尚難遽認其記載之內容為真實，附此載明。
  ㈡基上，被告上開與久保敏晴交往情節，依一般社會通念，顯已逾越合宜之社交分際，足以破壞原告與久保敏晴間家庭共同生活之互信基礎，並破壞夫妻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揆諸前揭說明，自係不法侵害原告基於配偶及婚姻關係之身分法益，而達情節重大之程度。原告主張其因被告侵權行為，致精神上蒙受痛苦，請求被告賠償其所受非財產上損害，洵屬有據。
  ㈢被告固辯稱：原告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已罹時效云云，按「因侵權行為所生之損害賠償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損害及賠償義務人時起，二年間不行使而消滅，自有侵權行為時起，逾十年者亦同。」民法第197條第1項定有明文。
　　惟被告係自101年間持續與久保敏晴男女交友至000 年0 月 間，而繼續侵害原告之配偶權，已如前述，而原告係於111年11月27日，因為調查久保敏晴在日本的另一段婚外情时，久保敏晴才向原告坦承與被告此段不倫關係，業為原告所陳明，審諸原告於112年1月30日具狀起訴（見北院卷第9 頁），距原告知悉被告侵權行為之期間，未逾2年消滅時效期間，被告復未舉證證明，原告行使請求有罹於時效之事實存在，被告為時效抗辯拒絕給付，於法無據。
三、不法侵害他人之人格權，被害人受有非財產上損害，請求加害人賠償相當金額之慰撫金時，法院對於慰撫金之量定，應斟酌實際加害情形、所造成之影響、被害人所受精神上痛苦之程度、雙方之身分、地位、經濟狀況及其他各種情形，以核定相當之數額（最高法院47年台上字第1221號、51年台上字第223號及76年台上字第1908號判決意旨照）。而身分法益與人格法益同屬非財產法益，上開有關人格法益受侵害酌定慰撫金之標準，自得為衡量因身分法益受侵害所生損害賠償金額之參考。查被告不法侵害原告基於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而情節重大，業如前述，原告在精神上自受有相當之痛苦，其請求被告賠償其所受之非財產上損害，即屬有據。本院審酌原告為大學畢業，現為家庭主婦，存款約為12萬元，投資約為45,000元，名下無不動產（見本院卷第227頁）；被告為科大畢業，現為餐飲業內勤，且名下無不動產，110年薪資所得申報756,822元、111年薪資所得申報801,045元 ，業據兩造陳明在卷，並有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被告薪資申報資料明細（均見本院卷證物袋）附卷可稽，兼衡兩造之身分、教育程度、家庭狀況、經濟狀況、社會地位，被告侵害之手段、原告所受精神上痛苦程度等一切情狀，認被告應賠償原告所受之非財產上損害，以30萬元為適當。原告於此範圍之請求，自屬有據，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並非適當，不應准許。
四、另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民法第229條第2項定有明文。次按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又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五，同法第233條第1項前段及第203條亦有明文。查原告對被告之損害賠償債權，核屬無確定期限之給付，則依前揭規定，被告自收受民事訴訟起訴狀繕本翌日(即112年2月3日，參北院卷附第187頁送達證書)起負遲延責任，是原告主張被告應自112年2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給付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遲延利息，於法自屬有據。
肆、綜上所述，原告依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30萬元，及自112年2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伍、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或免為假執行，經核原告勝訴部分，所命給付金額未逾50萬元，應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5款職權宣告假執行，被告聲請宣告免為假執行，核無不合，爰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准許之。至原告敗訴部分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失所依據，併予駁回。
陸、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柒、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2 　月　　11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王金洲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2    月    11    日
                                    書記官  林奕珍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1357號

原      告  久保美由紀



訴訟代理人  沈佳儀律師

            徐崧博律師

上 一人 之

複 代理 人  劉威宏律師  

            曾雋崴律師

被      告  陳韋萍  

訴訟代理人  陳頂新律師

複 代理 人  黃柏憲律師

            陳相懿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2年11月13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參拾萬元及自民國112年2月3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四十；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第一項原告勝訴部分，得為假執行，如被告以新臺幣

    參拾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五、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甲、程序部分：

一、按民事事件涉及外國者，為涉外民事事件，應依涉外民事法

    律適用法定其應適用本國或外國之法律。所稱涉外，係指構

    成民事事件之事實，包括當事人、法律行為地、事實發生地

    等連繫因素，與外國具有牽連關係者而言（最高法院105年

    度台上字第1956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一國法院對涉外民

    事法律事件有無一般管轄權即審判權，係依該法院地法之規

    定為據。惟我國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並未就國際管轄權加以

    明定，應類推適用民事訴訟法之規定（最高法院97年度台抗

    字第185號裁定、96年度台上字第582號判決意旨參照）。又

    因侵權行為涉訟者，得由行為地之法院管轄，為民事訴訟法

    第15條第1項所明定；所謂行為地，凡為一部實行行為或其

    一部行為結果發生之地皆屬之（最高法院56年台抗字第369

    號裁定意旨參照）。本件原告為日本人及被告為中華民國國

    民，原告主張被告與其配偶日本人久保敏晴有不當交往，侵

    害其基於配偶之身分法益，情節重大，請求被告賠償非財產

    上損害，其主張部分侵權行為之發生地在我國，本件為涉外

    民事事件，關於由侵權行為而生之債涉訟之國際管轄權，應

    類推適用民事訴訟法第2條第1項、第15條第1項、第22條規

    定，認被告住所地及侵權行為地之法院俱有管轄權。依上開

    說明，應認我國法院就本件有管轄權。

二、又按關於由侵權行為而生之債，依侵權行為地法；但另有關

    係最切之法律者，依該法律，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第25條定

    有明文。本件被告為我國人民，侵權行為結果發生地及部分

    侵權行為發生地均在我國，原告主張部分侵權行為發生地在

    我國，均如前述，綜觀上情，本件關係最切之法律為我國法

    ，兩造對於本件應以我國法為準據法，亦無爭執（見本院卷

    第118頁），依上規定，應以我國法為本件侵權行為事件之

    準據法。

乙、實體部分：　　

壹、原告主張：

一、原告與訴外人久保敏晴為夫妻，雙方於民國98年7月1日結婚

    ，迄今已逾14年，並育有2名未成年子女。惟久保敏晴97年7

    月至000年00月間被派任至臺灣工作，約於101年7、8月間，

    久保敏晴在臺灣某按摩店認識被告，兩人開始約會。久保敏

    晴最一開始即已告知被告自己已婚，被告自始即知悉久保敏

    睛之已婚身份。交往期間兩人會一起在外用餐、旅行、住宿

    旅館。即使久保敏晴回國後，雙方仍繼續使用通訊軟體即li

    ne保持聯絡、互傳曖昧訊息，只要久保敏晴至臺灣出差或被

    告至日本旅行，兩人仍會碰面及發生性行為。根據久保敏晴

    於111年12月26日自由意志下所提出之自白書，其與被告於1

    01年間至少有30次性行為、102年間有60次、103年間40次，

    於久保敏晴103年底回日本後至108年止,也至少發生20次以

    上性行為，兩人在性交前後亦拍下許多不堪之相片。遲至11

    1年11月27日，原告因為調查久保敏晴在日本的另一段婚外

    情時，久保敏晴才向原告坦承與被告此段不倫關係，除有自

    白書坦承外，也提供其與被告間之line對話等，供原告翻拍

    ，其中還有被告傳送其胸部或生殖器照片給久保敏晴之相本

    （名稱為「April 1」、「april」），明顯逾越一般男女社

    交分際，原告始知悉久保敏晴與被告發生之不倫情節。

二、久保敏晴為原告之配偶，被告明知久保敏晴為有配偶之人，

    竟仍與久保敏晴有男女朋友關係之交往行為，故意不法侵害

    原告基於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顯已破壞原告婚姻共同生活

    圓滿、安全、幸福之權利，被告故意不法侵害原告基於婚姻

    關係而享有之夫妻身分法益甚明。原告與久保敏晴結婚長達

    14年，對其情感相當深厚，久保敏晴工作繁忙,經常出差，

    家務與子女之照顧都由原告一肩扛下，被告上開行為，已造

    成原告及原告家人深受精神上痛苦，侵害原告基於婚姻關係

    而享有之夫妻身分，屬情節重大。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

    段、第195條第1項、第3項之規定，請求被告賠償精神慰撫

    金70萬元。

三、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7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

    翌日（112年2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

    五計算之利息。且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貳、被告抗辯：

一、原告主張被告與久保敏晴發生150次性行為云云，無非係以

    久保敏晴之自白書為其唯一論據，然久保敏晴與原告間仍有

    配偶關係，而久保敏晴復因原告調查其在日本之婚外情，始

    提出上開自白書。惟久保敏晴之自白是否出於自願、是否屬

    實，洵屬有疑。就通訊軟體line對話部分，被告否認真正，

    由於該對話發生在108年4月18日前後，不足以證明被告於原

    告主張之交往期間明知原告為有配偶身分之人，原告應提出

    通訊軟體line對話記錄截圖原本，以便被告確認對話之內容

    是否遭刪改，至於line相本、對話中之照片，有露出臉的部

    分，被告雖然不爭執為自己，但僅有身體或某部位之照片，

    難以確認照片即是被告。就原告所主張被告與久保敏晴間曾

    在101年發生30次性行為云云，則認為已罹於民法第197條之

    消滅時效。

二、原告所舉證據，並無法證明被告於原告所主張之交往期間，

    明知久保敏晴係有配偶之人，亦無從推認被告因此有侵害原

    告與久保敏晴間婚姻關係之故意或過失，故被告不構成民法

    第184條第1項前段及第195條第1項之侵權行為，原告請求無

    理由等語，茲為抗辯。

三、並聲明：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且陳明：如受不

    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免為假執行。

參、得心證之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與訴外人久保敏晴為夫妻，雙方於98年7月1

    日結婚，迄今已逾14年，並育有2名未成年子女之事實，有

    被告未爭執之我國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所認定之原告日本戶

    籍本（見112年度中司移調字第272號卷第21-25頁），在卷

    可憑，應屬可採。

二、原告復主張：其配偶久保敏晴97年7月至000年00月間被派任

    至臺灣工作，約於101年7、8月間，久保敏晴在臺灣某按摩

    店認識被告，兩人交換聯絡方式後開始約會。久保敏晴最一

    開始即已告知被告自己已婚，被告自始即知悉久保敏睛之已

    婚身份，於101年至108年間，被告明知久保敏晴為有配偶之

    人，竟仍與久保敏晴有男女朋友關係之交往行為，期間在各

    不定處發生性行為多次，被告故意不法侵害原告基於配偶關

    係之身分法益，被告在對原告應負賠償之責等語，惟原告之

    主張業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查：

　㈠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又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

    、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

    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此項規定於不

    法侵害他人基於父、母、子、女或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而情

    節重大者，準用之，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

    、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關於民事爭訟舉證責任分配，

    依民事訴訟法第277條但書規定，受訴法院於個案決定是否

    適用該條但書所定公平之要求時，應視各該具體事件之訴訟

    類型特性暨待證事實之性質，審酌兩造所各自提出之人證、

    物證等資料，並斟酌當事人所主張以證明度減低之方式等因

    素，綜合全辯論意旨，定其應否減輕舉證責任。當事人之一

    造依該方式提出相關之證據，本於經驗法則，可推知此與事

    實相符者，自非不得認其已有提出適當之證明（最高法院10

    1年度台上字第1763號裁判意旨參照）。又夫妻雙方應互負

    忠誠之義務，為法律所保護之法益，夫妻違反忠誠義務行為

    本質上具高度隱密性，證據取得本極困難，是於審認遭侵害

    配偶權一方所提證據是否具有相當證明力時，應參酌上開說

    明，適度減輕舉證人之舉證責任。查：　

　⒈被告固否認原告所提手機翻拍照片（見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2

    年度訴字第973號卷《下簡稱北院卷第 27頁》、本院卷第55-5

    9頁）之形式上真正，然該等翻拍照片，屬具與文書相同效

    用之物件，須以科技設備始能呈現其內容或提出原件有事實

    上之困難者，依民事訴訟法第363條第2項規定，得僅提出呈

    現其內容之書面並證明其內容與原件相符；無法提出者，依

    民事訴訟法第363條第1項準用第353條第2項規定，由法院依

    自由心證斷定該文書繕本或影本之證據力。原告所提手機翻

    拍照片係呈現該手機內訊息之書面，因該等通訊內容具隱密

    性且稍縱即逝，原告僅得即時翻拍以為舉證，其雖無法提出

    該手機供勘驗，惟觀其所提照片，拍攝重點為手機呈現之訊

    息內容，拍攝範圍及於該手機外框及周遭物品，翻拍照片中

    呈現手機螢幕顯示器之波紋均連續而未中斷，拍攝範圍之亮

    度、色澤均自然且協調，足見照片拍攝之訊息內容未遭竄改

    ，該等照片與手機螢幕呈現之內容相符，自具證據力。被告

    以原告未提出手機勘驗，否認其所提翻拍照片之形式上真正

    ，即無足採。

　⒉原告主張其配偶久保敏晴於101年7、8月間，在臺某按摩店認

    識被告，兩人交換聯絡方式後開始約會，顯逾越一般男女社

    交分際，侵害原告之配偶權至108年止。原告遲至111年11月

    27日，原告因為調查久保敏晴在日本的另一段婚外情時，久

    保敏晴才向原告坦承與被告此段不倫關係，除有自白書坦承

    外，也提供其與被告間之line對話，供原告翻拍等情，業據

    原告提出被告與久保敏晴於通訊軟體Line之108年4 月18 日

    對話紀錄翻拍照片（見北院卷第27頁）、被告與久保敏晴旅

    行之照片（見北院第 29-39頁）、104年7月12-13日，被告

    於line相本中建立之照片（見本院卷第55-59頁、北院卷第1

    69頁）等為證，審諸上開被告與久保敏晴旅行之照片（見北

    院第29-39頁），被告與久保敏晴互動如情侶般親暱相依，

    且於天燈上書寫「長長久久．．永遠愛妳」，而被告傳送予久

    保敏晴之照片（名稱為「April 1」、「april」女之相本 

    ），有彰顯被告胸部或生殖器照片特寫給久保敏晴，明顯逾

    越一般男女社交分際，且已達破壞原告婚姻共同生活圓滿、

    安全、幸福之程度，是原告主張被告與久保敏晴於101年至0

    00 年0 月間交往，為男女感情之交往，顯逾越一般男女社

    交分際，已達破壞原告婚姻共同生活圓滿、安全、幸福之程

    度，有侵害其配偶權之情事，應屬可採。

　⒊被告雖稱：其與久保敏晴於前述交往期間不知久保敏晴已 婚

    云云，惟依被告與久保敏晴108年4 月18 日前之通訊內容（

    見北院卷第 27頁），被告向久保敏晴陳稱「你有老婆和小

    孩」等語，足見被告與久保敏晴交往期間，明知久保敏晴已

    婚無誤，被告事後辯稱不知久保敏晴已婚，顯係卸責之詞，

    不足採信。

　⒋又原告所提出久保敏晴之信用卡刷卡紀錄、旅館及機票訂購

    紀錄（見北阮卷第 41-149頁），純為久保敏晴之相關消費

    紀錄，與原告主張被告是否侵害配偶權無涉；原告所稱被告

    與久保敏晴對話紀錄（見北院卷第 151-167頁），被告業已

    否認其形式真正及內容之證明力，且該等對話內容縱使為真

    ，審諸該等對話內容，僅屬一般日常對話，尚難以該等對話

    ，為原告有利認定；至於原告依卷附久保敏晴之自白書（見

    北卷第19-25頁）所載，主張被告與久保敏晴於101年間至少

    有30次性行為、102年間有60次、103年間40次，於久保敏晴

    103年底回日本後至108年止,也至少發生20次以上性行為云

    云，惟前述自白書被告業已否認其形式真正及內容之證明力

    ，況該自白書縱使形式為真，亦為久保敏晴單方片面之詞，

    尚難遽認其記載之內容為真實，附此載明。

  ㈡基上，被告上開與久保敏晴交往情節，依一般社會通念，顯

    已逾越合宜之社交分際，足以破壞原告與久保敏晴間家庭共

    同生活之互信基礎，並破壞夫妻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

    福。揆諸前揭說明，自係不法侵害原告基於配偶及婚姻關係

    之身分法益，而達情節重大之程度。原告主張其因被告侵權

    行為，致精神上蒙受痛苦，請求被告賠償其所受非財產上損

    害，洵屬有據。

  ㈢被告固辯稱：原告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已罹時效云云

    ，按「因侵權行為所生之損害賠償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

    損害及賠償義務人時起，二年間不行使而消滅，自有侵權行

    為時起，逾十年者亦同。」民法第197條第1項定有明文。

　　惟被告係自101年間持續與久保敏晴男女交友至000 年0 月 

    間，而繼續侵害原告之配偶權，已如前述，而原告係於111

    年11月27日，因為調查久保敏晴在日本的另一段婚外情时，

    久保敏晴才向原告坦承與被告此段不倫關係，業為原告所陳

    明，審諸原告於112年1月30日具狀起訴（見北院卷第9 頁）

    ，距原告知悉被告侵權行為之期間，未逾2年消滅時效期間

    ，被告復未舉證證明，原告行使請求有罹於時效之事實存在

    ，被告為時效抗辯拒絕給付，於法無據。

三、不法侵害他人之人格權，被害人受有非財產上損害，請求加

    害人賠償相當金額之慰撫金時，法院對於慰撫金之量定，應

    斟酌實際加害情形、所造成之影響、被害人所受精神上痛苦

    之程度、雙方之身分、地位、經濟狀況及其他各種情形，以

    核定相當之數額（最高法院47年台上字第1221號、51年台上

    字第223號及76年台上字第1908號判決意旨照）。而身分法

    益與人格法益同屬非財產法益，上開有關人格法益受侵害酌

    定慰撫金之標準，自得為衡量因身分法益受侵害所生損害賠

    償金額之參考。查被告不法侵害原告基於配偶關係之身分法

    益而情節重大，業如前述，原告在精神上自受有相當之痛苦

    ，其請求被告賠償其所受之非財產上損害，即屬有據。本院

    審酌原告為大學畢業，現為家庭主婦，存款約為12萬元，投

    資約為45,000元，名下無不動產（見本院卷第227頁）；被

    告為科大畢業，現為餐飲業內勤，且名下無不動產，110年

    薪資所得申報756,822元、111年薪資所得申報801,045元 ，

    業據兩造陳明在卷，並有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

    、被告薪資申報資料明細（均見本院卷證物袋）附卷可稽，

    兼衡兩造之身分、教育程度、家庭狀況、經濟狀況、社會地

    位，被告侵害之手段、原告所受精神上痛苦程度等一切情狀

    ，認被告應賠償原告所受之非財產上損害，以30萬元為適當

    。原告於此範圍之請求，自屬有據，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

    請求，並非適當，不應准許。

四、另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

    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

    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

    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民法第229條第2項定

    有明文。次按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

    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又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

    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五，同法

    第233條第1項前段及第203條亦有明文。查原告對被告之損

    害賠償債權，核屬無確定期限之給付，則依前揭規定，被告

    自收受民事訴訟起訴狀繕本翌日(即112年2月3日，參北院卷

    附第187頁送達證書)起負遲延責任，是原告主張被告應自11

    2年2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給付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

    之遲延利息，於法自屬有據。

肆、綜上所述，原告依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法律關係，請

    求被告應給付原告30萬元，及自112年2月3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伍、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或免為假執行，經核原

    告勝訴部分，所命給付金額未逾50萬元，應依民事訴訟法第

    389條第1項第5款職權宣告假執行，被告聲請宣告免為假執

    行，核無不合，爰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酌定相當之擔保

    金額准許之。至原告敗訴部分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

    請失所依據，併予駁回。

陸、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

    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柒、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2 　月　　11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王金洲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2    月    11    日

                                    書記官  林奕珍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1357號

原      告  久保美由紀



訴訟代理人  沈佳儀律師

            徐崧博律師

上 一人 之

複 代理 人  劉威宏律師  

            曾雋崴律師

被      告  陳韋萍  

訴訟代理人  陳頂新律師

複 代理 人  黃柏憲律師

            陳相懿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2年11月1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參拾萬元及自民國112年2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四十；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第一項原告勝訴部分，得為假執行，如被告以新臺幣參拾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五、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甲、程序部分：

一、按民事事件涉及外國者，為涉外民事事件，應依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定其應適用本國或外國之法律。所稱涉外，係指構成民事事件之事實，包括當事人、法律行為地、事實發生地等連繫因素，與外國具有牽連關係者而言（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1956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一國法院對涉外民事法律事件有無一般管轄權即審判權，係依該法院地法之規定為據。惟我國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並未就國際管轄權加以明定，應類推適用民事訴訟法之規定（最高法院97年度台抗字第185號裁定、96年度台上字第582號判決意旨參照）。又因侵權行為涉訟者，得由行為地之法院管轄，為民事訴訟法第15條第1項所明定；所謂行為地，凡為一部實行行為或其一部行為結果發生之地皆屬之（最高法院56年台抗字第369號裁定意旨參照）。本件原告為日本人及被告為中華民國國民，原告主張被告與其配偶日本人久保敏晴有不當交往，侵害其基於配偶之身分法益，情節重大，請求被告賠償非財產上損害，其主張部分侵權行為之發生地在我國，本件為涉外民事事件，關於由侵權行為而生之債涉訟之國際管轄權，應類推適用民事訴訟法第2條第1項、第15條第1項、第22條規定，認被告住所地及侵權行為地之法院俱有管轄權。依上開說明，應認我國法院就本件有管轄權。

二、又按關於由侵權行為而生之債，依侵權行為地法；但另有關係最切之法律者，依該法律，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第25條定有明文。本件被告為我國人民，侵權行為結果發生地及部分侵權行為發生地均在我國，原告主張部分侵權行為發生地在我國，均如前述，綜觀上情，本件關係最切之法律為我國法，兩造對於本件應以我國法為準據法，亦無爭執（見本院卷第118頁），依上規定，應以我國法為本件侵權行為事件之準據法。

乙、實體部分：　　

壹、原告主張：

一、原告與訴外人久保敏晴為夫妻，雙方於民國98年7月1日結婚，迄今已逾14年，並育有2名未成年子女。惟久保敏晴97年7月至000年00月間被派任至臺灣工作，約於101年7、8月間，久保敏晴在臺灣某按摩店認識被告，兩人開始約會。久保敏晴最一開始即已告知被告自己已婚，被告自始即知悉久保敏睛之已婚身份。交往期間兩人會一起在外用餐、旅行、住宿旅館。即使久保敏晴回國後，雙方仍繼續使用通訊軟體即line保持聯絡、互傳曖昧訊息，只要久保敏晴至臺灣出差或被告至日本旅行，兩人仍會碰面及發生性行為。根據久保敏晴於111年12月26日自由意志下所提出之自白書，其與被告於101年間至少有30次性行為、102年間有60次、103年間40次，於久保敏晴103年底回日本後至108年止,也至少發生20次以上性行為，兩人在性交前後亦拍下許多不堪之相片。遲至111年11月27日，原告因為調查久保敏晴在日本的另一段婚外情時，久保敏晴才向原告坦承與被告此段不倫關係，除有自白書坦承外，也提供其與被告間之line對話等，供原告翻拍，其中還有被告傳送其胸部或生殖器照片給久保敏晴之相本（名稱為「April 1」、「april」），明顯逾越一般男女社交分際，原告始知悉久保敏晴與被告發生之不倫情節。

二、久保敏晴為原告之配偶，被告明知久保敏晴為有配偶之人，竟仍與久保敏晴有男女朋友關係之交往行為，故意不法侵害原告基於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顯已破壞原告婚姻共同生活圓滿、安全、幸福之權利，被告故意不法侵害原告基於婚姻關係而享有之夫妻身分法益甚明。原告與久保敏晴結婚長達14年，對其情感相當深厚，久保敏晴工作繁忙,經常出差，家務與子女之照顧都由原告一肩扛下，被告上開行為，已造成原告及原告家人深受精神上痛苦，侵害原告基於婚姻關係而享有之夫妻身分，屬情節重大。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第3項之規定，請求被告賠償精神慰撫金70萬元。

三、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7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112年2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且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貳、被告抗辯：

一、原告主張被告與久保敏晴發生150次性行為云云，無非係以久保敏晴之自白書為其唯一論據，然久保敏晴與原告間仍有配偶關係，而久保敏晴復因原告調查其在日本之婚外情，始提出上開自白書。惟久保敏晴之自白是否出於自願、是否屬實，洵屬有疑。就通訊軟體line對話部分，被告否認真正，由於該對話發生在108年4月18日前後，不足以證明被告於原告主張之交往期間明知原告為有配偶身分之人，原告應提出通訊軟體line對話記錄截圖原本，以便被告確認對話之內容是否遭刪改，至於line相本、對話中之照片，有露出臉的部分，被告雖然不爭執為自己，但僅有身體或某部位之照片，難以確認照片即是被告。就原告所主張被告與久保敏晴間曾在101年發生30次性行為云云，則認為已罹於民法第197條之消滅時效。

二、原告所舉證據，並無法證明被告於原告所主張之交往期間，明知久保敏晴係有配偶之人，亦無從推認被告因此有侵害原告與久保敏晴間婚姻關係之故意或過失，故被告不構成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及第195條第1項之侵權行為，原告請求無理由等語，茲為抗辯。

三、並聲明：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且陳明：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免為假執行。

參、得心證之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與訴外人久保敏晴為夫妻，雙方於98年7月1日結婚，迄今已逾14年，並育有2名未成年子女之事實，有被告未爭執之我國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所認定之原告日本戶籍本（見112年度中司移調字第272號卷第21-25頁），在卷可憑，應屬可採。

二、原告復主張：其配偶久保敏晴97年7月至000年00月間被派任至臺灣工作，約於101年7、8月間，久保敏晴在臺灣某按摩店認識被告，兩人交換聯絡方式後開始約會。久保敏晴最一開始即已告知被告自己已婚，被告自始即知悉久保敏睛之已婚身份，於101年至108年間，被告明知久保敏晴為有配偶之人，竟仍與久保敏晴有男女朋友關係之交往行為，期間在各不定處發生性行為多次，被告故意不法侵害原告基於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被告在對原告應負賠償之責等語，惟原告之主張業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查：

　㈠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又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此項規定於不法侵害他人基於父、母、子、女或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而情節重大者，準用之，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關於民事爭訟舉證責任分配，依民事訴訟法第277條但書規定，受訴法院於個案決定是否適用該條但書所定公平之要求時，應視各該具體事件之訴訟類型特性暨待證事實之性質，審酌兩造所各自提出之人證、物證等資料，並斟酌當事人所主張以證明度減低之方式等因素，綜合全辯論意旨，定其應否減輕舉證責任。當事人之一造依該方式提出相關之證據，本於經驗法則，可推知此與事實相符者，自非不得認其已有提出適當之證明（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1763號裁判意旨參照）。又夫妻雙方應互負忠誠之義務，為法律所保護之法益，夫妻違反忠誠義務行為本質上具高度隱密性，證據取得本極困難，是於審認遭侵害配偶權一方所提證據是否具有相當證明力時，應參酌上開說明，適度減輕舉證人之舉證責任。查：　

　⒈被告固否認原告所提手機翻拍照片（見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973號卷《下簡稱北院卷第 27頁》、本院卷第55-59頁）之形式上真正，然該等翻拍照片，屬具與文書相同效用之物件，須以科技設備始能呈現其內容或提出原件有事實上之困難者，依民事訴訟法第363條第2項規定，得僅提出呈現其內容之書面並證明其內容與原件相符；無法提出者，依民事訴訟法第363條第1項準用第353條第2項規定，由法院依自由心證斷定該文書繕本或影本之證據力。原告所提手機翻拍照片係呈現該手機內訊息之書面，因該等通訊內容具隱密性且稍縱即逝，原告僅得即時翻拍以為舉證，其雖無法提出該手機供勘驗，惟觀其所提照片，拍攝重點為手機呈現之訊息內容，拍攝範圍及於該手機外框及周遭物品，翻拍照片中呈現手機螢幕顯示器之波紋均連續而未中斷，拍攝範圍之亮度、色澤均自然且協調，足見照片拍攝之訊息內容未遭竄改，該等照片與手機螢幕呈現之內容相符，自具證據力。被告以原告未提出手機勘驗，否認其所提翻拍照片之形式上真正，即無足採。

　⒉原告主張其配偶久保敏晴於101年7、8月間，在臺某按摩店認識被告，兩人交換聯絡方式後開始約會，顯逾越一般男女社交分際，侵害原告之配偶權至108年止。原告遲至111年11月27日，原告因為調查久保敏晴在日本的另一段婚外情時，久保敏晴才向原告坦承與被告此段不倫關係，除有自白書坦承外，也提供其與被告間之line對話，供原告翻拍等情，業據原告提出被告與久保敏晴於通訊軟體Line之108年4 月18 日對話紀錄翻拍照片（見北院卷第27頁）、被告與久保敏晴旅行之照片（見北院第 29-39頁）、104年7月12-13日，被告於line相本中建立之照片（見本院卷第55-59頁、北院卷第169頁）等為證，審諸上開被告與久保敏晴旅行之照片（見北院第29-39頁），被告與久保敏晴互動如情侶般親暱相依，且於天燈上書寫「長長久久．．永遠愛妳」，而被告傳送予久保敏晴之照片（名稱為「April 1」、「april」女之相本 ），有彰顯被告胸部或生殖器照片特寫給久保敏晴，明顯逾越一般男女社交分際，且已達破壞原告婚姻共同生活圓滿、安全、幸福之程度，是原告主張被告與久保敏晴於101年至000 年0 月間交往，為男女感情之交往，顯逾越一般男女社交分際，已達破壞原告婚姻共同生活圓滿、安全、幸福之程度，有侵害其配偶權之情事，應屬可採。

　⒊被告雖稱：其與久保敏晴於前述交往期間不知久保敏晴已 婚云云，惟依被告與久保敏晴108年4 月18 日前之通訊內容（見北院卷第 27頁），被告向久保敏晴陳稱「你有老婆和小孩」等語，足見被告與久保敏晴交往期間，明知久保敏晴已婚無誤，被告事後辯稱不知久保敏晴已婚，顯係卸責之詞，不足採信。

　⒋又原告所提出久保敏晴之信用卡刷卡紀錄、旅館及機票訂購紀錄（見北阮卷第 41-149頁），純為久保敏晴之相關消費紀錄，與原告主張被告是否侵害配偶權無涉；原告所稱被告與久保敏晴對話紀錄（見北院卷第 151-167頁），被告業已否認其形式真正及內容之證明力，且該等對話內容縱使為真，審諸該等對話內容，僅屬一般日常對話，尚難以該等對話，為原告有利認定；至於原告依卷附久保敏晴之自白書（見北卷第19-25頁）所載，主張被告與久保敏晴於101年間至少有30次性行為、102年間有60次、103年間40次，於久保敏晴103年底回日本後至108年止,也至少發生20次以上性行為云云，惟前述自白書被告業已否認其形式真正及內容之證明力，況該自白書縱使形式為真，亦為久保敏晴單方片面之詞，尚難遽認其記載之內容為真實，附此載明。

  ㈡基上，被告上開與久保敏晴交往情節，依一般社會通念，顯已逾越合宜之社交分際，足以破壞原告與久保敏晴間家庭共同生活之互信基礎，並破壞夫妻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揆諸前揭說明，自係不法侵害原告基於配偶及婚姻關係之身分法益，而達情節重大之程度。原告主張其因被告侵權行為，致精神上蒙受痛苦，請求被告賠償其所受非財產上損害，洵屬有據。

  ㈢被告固辯稱：原告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已罹時效云云，按「因侵權行為所生之損害賠償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損害及賠償義務人時起，二年間不行使而消滅，自有侵權行為時起，逾十年者亦同。」民法第197條第1項定有明文。

　　惟被告係自101年間持續與久保敏晴男女交友至000 年0 月 間，而繼續侵害原告之配偶權，已如前述，而原告係於111年11月27日，因為調查久保敏晴在日本的另一段婚外情时，久保敏晴才向原告坦承與被告此段不倫關係，業為原告所陳明，審諸原告於112年1月30日具狀起訴（見北院卷第9 頁），距原告知悉被告侵權行為之期間，未逾2年消滅時效期間，被告復未舉證證明，原告行使請求有罹於時效之事實存在，被告為時效抗辯拒絕給付，於法無據。

三、不法侵害他人之人格權，被害人受有非財產上損害，請求加害人賠償相當金額之慰撫金時，法院對於慰撫金之量定，應斟酌實際加害情形、所造成之影響、被害人所受精神上痛苦之程度、雙方之身分、地位、經濟狀況及其他各種情形，以核定相當之數額（最高法院47年台上字第1221號、51年台上字第223號及76年台上字第1908號判決意旨照）。而身分法益與人格法益同屬非財產法益，上開有關人格法益受侵害酌定慰撫金之標準，自得為衡量因身分法益受侵害所生損害賠償金額之參考。查被告不法侵害原告基於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而情節重大，業如前述，原告在精神上自受有相當之痛苦，其請求被告賠償其所受之非財產上損害，即屬有據。本院審酌原告為大學畢業，現為家庭主婦，存款約為12萬元，投資約為45,000元，名下無不動產（見本院卷第227頁）；被告為科大畢業，現為餐飲業內勤，且名下無不動產，110年薪資所得申報756,822元、111年薪資所得申報801,045元 ，業據兩造陳明在卷，並有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被告薪資申報資料明細（均見本院卷證物袋）附卷可稽，兼衡兩造之身分、教育程度、家庭狀況、經濟狀況、社會地位，被告侵害之手段、原告所受精神上痛苦程度等一切情狀，認被告應賠償原告所受之非財產上損害，以30萬元為適當。原告於此範圍之請求，自屬有據，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並非適當，不應准許。

四、另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民法第229條第2項定有明文。次按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又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五，同法第233條第1項前段及第203條亦有明文。查原告對被告之損害賠償債權，核屬無確定期限之給付，則依前揭規定，被告自收受民事訴訟起訴狀繕本翌日(即112年2月3日，參北院卷附第187頁送達證書)起負遲延責任，是原告主張被告應自112年2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給付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遲延利息，於法自屬有據。

肆、綜上所述，原告依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30萬元，及自112年2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伍、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或免為假執行，經核原告勝訴部分，所命給付金額未逾50萬元，應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5款職權宣告假執行，被告聲請宣告免為假執行，核無不合，爰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准許之。至原告敗訴部分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失所依據，併予駁回。

陸、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柒、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2 　月　　11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王金洲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2    月    11    日

                                    書記官  林奕珍　　





